
� � � � §1�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1.2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董事长

、

执行董事杨明生

,

副董事长

、

非执行董事

万峰

,

执行董事林岱仁

,

非执行董事缪建民

、

张响贤

,

独立董事孙昌基

、

Bruce D. Moore(

莫博世

)

、

梁定邦

、

唐建

邦出席了会议

。

非执行董事王思东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

,

书面委托非执行董事缪建民代为出席并表决

。

1.3

本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1.4

本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先生

、

财务总监及财务机构负责人杨征先生

、

总精算师利明光先生声明

:

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计 （百万元）

２

，

０５０

，

０３６ １

，

９７２

，

９４１ 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百万元）

２２４

，

２８５ ２２０

，

３３１ 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７．９４ ７．８０ １．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百万元）

５０

，

４１９ １８

，

８７７ １６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７８ ０．６７ １６７．１％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百万元）

１５４

，

２１４ １３８

，

２５０ １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７

，

２２８ １０

，

０７７ －２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百万元）

７

，

２３６ １０

，

０８３ －２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６ ０．３６ －２８．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６ ０．３６ －２８．２％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６ ０．３６ －２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５ ４．４５

减少

１．２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５ ４．４５

减少

１．２０

个百分点

注

:

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

,

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

涉及净利润的数据及指标

,

采用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投资资产为人民币

19,152.18

亿元

。

年初至报告期末

,

本公司净投资收

益率为

4.73%(

净投资收益主要包含债权型投资利息收入

、

存款利息收入

、

股权型投资股息红利收入

、

贷款

类利息收入

、

投资性房地产净收益等

);

总投资收益率为

5.06%(

总投资收益率

={[(

投资收益

-

对联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

-

投资业务营业税金及附加

+

投资性房地产总收益

)/((

期

初投资资产

+

期末投资资产

)/2)]/90}×365);

退保率为

1.24%;

已赚保费为人民币

1,289.70

亿元

,

增长

17.2%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本期金额（

１－３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１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１２

）

所得税影响数

３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

合计 （

８

）

说明

:

本公司作为保险公司

,

投资业务

(

保险资金运用

)

为主要经营业务之一

,

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持有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Ａ

股股东

２１６

，

６４９

户

Ｈ

股股东

３４

，

５９９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股东

６８．３７％ １９

，

３２３

，

５３０

，

０００ －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外资股东

２５．７８％ ７

，

２８７

，

１５０

，

７３９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１４％ ４０

，

７６０

，

９５２ －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５

，

６８５

，

９００ － －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

士丹利中国

Ａ

股基金

外资股东

０．０８％ ２１

，

７０９

，

１７３ － －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其他

０．０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其他

０．０７％ １８

，

４５２

，

３００ － －

谌贺飞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６％ １８

，

１８９

，

１１７ － －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０５％ １５

，

０９１

，

２９４ － －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

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其他

０．０５％ １４

，

１２０

，

３６７ － －

股东情况的说明

������

１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

持有。因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

及冻结情况， 因此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

冻结的股份数量。

２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

度

主要原因

资产总计

２

，

０５０

，

０３６ １

，

９７２

，

９４１ ３．９％

保险业务资产的累积

负债合计

１

，

８２３

，

４２８ １

，

７５０

，

３５６ ４．２％

保险责任准备金的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２４

，

２８５ ２２０

，

３３１ １．８％

本期净利润的影响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８

，

７７２ １２

，

８０２ －３１．５％

投资收益下降的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

，

２２８ １０

，

０７７ －２８．３％

投资收益下降的影响

(2)

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５０

，

７５８ ２１

，

４０６ １３７．１％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增减幅

度

主要原因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３

，

０８８ １

，

６６７ ８５．２％

短期险业务序时进度差异和大病保

险业务增长的影响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６４

，

１０１ ３９

，

７６３ ６１．２％

新单保费收入增加的影响

所得税费用

１

，

４６１ ２

，

６５０ －４４．９％

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和递延所得税的

综合影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

A

股上市前

(

截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重组设立公司时投入至公司的

土地使用权中

,

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共

4

宗

、

总面积为

10,421.12

平方米

;

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

,

权

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房产共

6

处

、

建筑面积为

8,639.76

平方米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承诺

:

自公司

A

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协助公司完成上述

4

宗土地和

6

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

,

如

届时未能完成

,

则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除深圳分公司的

2

宗房产及相应土

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权登记外

,

其余土地

、

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

公司

深圳分公司持续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应土地

,

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司使用上述房

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碍

。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权事宜发函

,

请其上报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国资委

”

),

请国资委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物业份额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书

面文件说明情况

,

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理产权分割手续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2014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4-0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

A18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董事长

、

执行

董事杨明生

,

副董事长

、

非执行董事万峰

,

执行董事林岱仁

,

非执行董事缪建民

、

张响贤

,

独立董事孙昌基

、

Bruce D. Moore(

莫博世

)

、

梁定邦

、

唐建邦现场出席会议

;

非执行董事王思东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

,

书面

委托非执行董事缪建民代为出席并表决

。

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时间

、

地点

、

方式

等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和

《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会议由杨明生董事长主持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薪酬管理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

2013

年度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公司治理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未来五年偿付能力与资本规划报告

(2013

年度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红棉项目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控股的养老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司签署

<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的议

案

》

该等交易构成公司在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杨明生

、

万峰

、

缪建民

、

张响贤

、

王思东

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董事会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及控股的财产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司签署

<

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杨明生

、

万峰

、

缪建民

、

张响贤

、

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

董事会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有关本交易的详情请见本公司

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章程以及章程附件修正案请见本公告附件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

<

固定资产审批权限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人民币资产系统外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公司高管人员开展审计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另行公布的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

。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附件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

原条文

:

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

董事会

11

名董事中

,

非执行董事至少

1

人且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

修改原因

:

根据公司董事会运作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成员将从

11

人增加到

12

人

,

因此本条需做相应修改

。

修改为

:

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

董事会

12

名董事中

,

非执行董事至少

1

人且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规则第十一条

原条文

: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

其中设董事长

1

人

,

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

董事会中非执行董

事至少

1

人

,

并且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

1/3

的独立董事

。

修改原因

:

公司董事会组成由

11

名董事增加至

12

名董事

。

修改为

: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

,

其中设董事长

1

人

,

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

董事会中非执行董

事至少

1

人

,

并且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

1/3

的独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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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寿广场

A18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

监事长夏智华

、

监事

史向明

、

罗忠敏

、

杨翠莲

、

李学军现场出席会议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方式等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

公司章程

》”

)

和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长夏智华女士主持

,

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

,

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监事会审核认为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所包含的信息能反映

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公司参与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公司治理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公司高管人员开展审计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内控评估工作计划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2014

年风险偏好陈述书

>

的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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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

集团公司

”

)

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财产险公司

”

)

拟

分别与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安保基金

”

)

签署

《

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

、

赎回框架协议

》

(

“

集团公司框架

协议

”

)

、《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

(

“

财产险公司框架

协议

”

)

。

据此

,

集团公司

、

财产险公司拟分别与安保基金进行某些日常关联交易

,

主要包括基金产品的认

(

申

)

购和赎回

、

基金产品的代理销售等

。

以上框架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集团公司

、

财产险公司拟分别与安保基金签署集团公司框架协议

、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

。

据此

,

集团公

司

、

财产险公司拟分别与安保基金进行某些日常交易

,

主要包括基金产品的认

(

申

)

购和赎回

、

基金产品的代

理销售等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

、《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

》

及其他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安保基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

财产险公司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与安保基金之间的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

由于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与安保基金的交易金额上限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

以上

,

根据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

本次交易须经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

本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批准后签署相关协议

。

二

、

集团公司

、

财产险公司及安保基金的基本情况

1

、

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的前身是

1999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

中国人寿

保险公司于

2003

年进行重组

,

并于

2003

年

7

月

21

日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集团公司主要从事

已承保的人寿保险

、

健康保险

、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的续期收费和给付保险金等保险服务以

及再保险业务

;

控股或参股境内外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保险机构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

运用业务

;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

2

、

财产险公司基本情况

财产险公司为一家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在北京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为

:

财产损失保

险

、

责任保险

、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

、

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

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

中国法

律

、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

及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3

、

安保基金基本情况

安保基金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

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8

亿元

,

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85.03%

和

14.97%

的股权

。

安保基金的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三

、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交易范围

根据集团公司框架协议

,

集团公司与安保基金将进行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和赎回的交易

。

集团公司认

(

申

)

购或赎回安保基金所管理的基金

(

包括货币市场基金

、

债券型基金

、

股票型基金

、

混合型基金及其他法律法

规或监管机构许可的基金类型

)

的基金份额

,

并支付与基金认

(

申

)

购或赎回相关的认

(

申

)

购费或赎回费

。

集团

公司认

(

申

)

购或赎回安保基金所管理基金的基金份额由集团公司根据自身的投资规定进行投资决策

。

2

、

定价及付款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下之交易的定价应根据行业惯例并按公平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

双方应就基金产

品的认

(

申

)

购或赎回按照认

(

申

)

购或赎回当日基金产品的单位净值定价

,

并且集团公司应按照基金合同及

招募说明书所规定的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或赎回费率向安保基金支付认

(

申

)

购费或赎回费

。

集团公司认

(

申

)

购

基金份额时

,

应按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约定交付认

(

申

)

购款项及相应的认

(

申

)

购费

;

集团公司赎回申

请成功后

,

安保基金应依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将扣除赎回费之后的赎回款项支付给集团公

司

。

3

、

期限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的期限由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

在集团公司框架协议的期

限内

,

双方将不时就各项交易订立具体协议

,

但该等具体协议须受集团公司框架协议的原则规范

。

4

、

年度上限

本公司预计

,

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

,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下各类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

人民币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基金产品认（申）购金额及相应的认（申）购费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金产品赎回金额及相应的赎回费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在确定上述年度上限时

,

本公司已经考虑了未来三年集团公司持有安保基金产品的保有量

、

申购赎回

交易频率

、

预计的销售量

、

预计有关交易费率

、

安保基金预计发行基金产品数量

、

集团公司对于基金产品的

预计需求

(

特别是对普通货币市场基金及场内货币市场基金的需求

)

、

国内保险行业及国内基金市场的预期

增长等因素

,

也考虑了预计有关年度的业务增长情况

。

四

、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交易范围

根据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

,

财产险公司与安保基金将进行某些日常交易

,

包括

:

(1)

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和赎回

:

财产险公司认

(

申

)

购或赎回安保基金所管理的基金

(

包括货币市场基金

、

债

券型基金

、

股票型基金

、

混合型基金及其他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的基金类型

)

的基金份额

,

并支付与基

金认

(

申

)

购或赎回相关的认

(

申

)

购费或赎回费

。

财产险公司认

(

申

)

购或赎回安保基金所管理基金的基金份额

由财产险公司根据自身的投资规定进行投资决策

。

(2)

基金销售

:

在财产险公司取得基金销售资格后

,

安保基金在担任基金管理人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

委托财产险公司作为安保基金管理基金的销售机构

,

从事基金销售

(

包括货币市场基金

、

债券型基金

、

股票

型基金

、

混合型基金及其他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的基金类型

),

并由安保基金向财产险公司支付基金销

售费用和客户维护费等法律法规允许的与基金销售相关的费用

。

(3)

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日常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安保基金购入财产险公司保险产品以及双方互相提供

服务

、

租入租出资产以及提供信息系统服务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日常交易

。

2

、

定价及付款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下各类交易的定价应根据行业惯例并按公平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

并应就各类交

易参考下列定价原则

:

(1)

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和赎回

:

双方应就基金产品的认

(

申

)

购或赎回按照认

(

申

)

购或赎回当日基金产品的

单位净值定价

,

并且财产险公司应按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所规定的基金产品认

(

申

)

购或赎回费率向安

保基金支付认

(

申

)

购费或赎回费

。

财产险公司认

(

申

)

购基金份额时

,

应全额交付认

(

申

)

购款项及相应的认

(

申

)

购费

;

财产险公司赎回申请成功后

,

安保基金应依照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将扣除赎回费之后

的赎回款项支付给财产险公司

。

(2)

基金销售

:

安保基金应按照基金销售合同规定的费率向财产险公司支付基金销售费用

,

并自基金成

立之日起

,

以财产险公司所销售基金的每日保有量为基数

,

按基金销售合同约定的费率标准向财产险公司

支付客户维护费

。

基金销售费用和客户维护费的费率参照市场水平

、

行业惯例及市场上类似基金产品的费

率水平定价

。

安保基金应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按月或按季度向财产险公司支付基金销售费用及客户维护

费

。

(3)

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日常交易

:

双方应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以及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类似交易

的价格进行定价

。

有关费用应按照双方之间订立的具体协议所约定的方式支付

。

3

、

期限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的期限由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

在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

的期限内

,

双方将不时就各项交易订立具体协议

,

但该等具体协议须受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的原则规范

。

4

、

年度上限

本公司预计

,

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

,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下各类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

人民币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基金产品认（申）购金额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金产品赎回金额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金产品认（申）购费

０．５ １ １

基金产品赎回费

０．５ １ １

安保基金支付的基金销售费用和客户维护费

０．５ １ １

其他日常交易金额

０．５ １ １

在确定上述年度上限时

,

本公司已经考虑了未来三年财产险公司持有安保基金产品的保有量

、

申购赎

回交易频率

、

预计的销售量

、

预计有关交易费率

、

安保基金预计发行基金产品数量

、

财产险公司对于基金产

品的预计需求

(

特别是对普通货币市场基金及场内货币市场基金的需求

)

、

国内保险行业及国内基金市场的

预期增长等因素

,

也考虑了预计有关年度的业务增长情况

。

五

、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投资安保基金管理的基金产品

,

可令安保基金的投资者组合更趋多样化

,

并增

加安保基金管理之资产规模

,

从而增加安保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收入

。

另外

,

安保基金可以依赖财产险公司庞

大的分销网络

,

透过财产险公司的销售代理推广其基金产品

。

六

、

审议程序

1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

批准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与安保基金签署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

、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

,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框架协议

。

关联董事杨明生

、

万峰

、

缪建

民

、

张响贤

、

王思东回避了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

2

、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

,

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

,

同意

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

、

自愿

、

等

价和有偿的原则

,

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

;

相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七

、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3

、

集团公司框架协议

4

、

财产险公司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2014 第一季度

报告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树坪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杨建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谢海英

公司负责人杨树坪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谢海英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４５７

，

０１９

，

０２２．５４ ３

，

３４５

，

２６４

，

３９７．７２ 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９６２

，

２３６

，

４６１．７４ ９５８

，

４５６

，

２０６．６２ ０．３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７３

，

９０５

，

０８２．０９ －９９

，

５１５

，

００７．１４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８５

，

６２５

，

７６２．１６ ７４

，

２１１

，

４０１．４９ １５．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

，

７８０

，

２５５．１２ －６

，

９４９

，

６６２．２５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４

，

２７６

，

４６５．１７ －７

，

０８８

，

１１５．８５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３９ －０．７５

增加

１．１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不适用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２２

，

８９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８．８４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４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郭治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

，

３２１

，

９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聚发

－

新

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

１４

）

未知

０．４７ １

，

３９７

，

５６７

周银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１

，

３０８

，

６００

王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

，

２９５

，

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３９ １

，

１７２

，

５９０

刘锦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１１６

，

８００

周雪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０６８

，

８２１

周国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秀兰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９５９

，

４８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

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郭治平

２

，

３２１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２１

，

９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聚发

－

新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

（

１４

）

１

，

３９７

，

５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７

，

５６７

周银美

１

，

３０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８

，

６００

王云

１

，

２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1

，

２９５

，

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１７２

，

５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７２

，

５９０

刘锦英

１

，

１１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１６

，

８００

周雪云

１

，

０６８

，

８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６８

，

８２１

周国庆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秀兰

９５９

，

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９

，

４８９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

度

％

主要原因

预付账款

３１

，

０９３

，

３２４．９２ ８６

，

４６６

，

２３５．２３ －５５

，

３７２

，

９１０．３１ －６４．０４

预付股权收购款本期确

认为股权投资款

应收利息

３

，

６７１

，

４１２．６３ ２

，

２８５

，

４１２．６３ １

，

３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６５

借款保证金应收利息增

加

无形资产

８９

，

６２４

，

２３０．３０ １９

，

３０２

，

９６９．６６ ７０

，

３２１

，

２６０．６４ ３６４．３０

本期新增非同一控制子

公司茶陵嘉元矿业公司

纳入合并

商誉

２７

，

１８９

，

００９．８３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４５９

，

００９．８３ ３

，

６２４．５２

本期新增非同一控制子

公司茶陵嘉元矿业公司

纳入合并

短期借款

６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６

偿还一年以内银行借款

预收账款

５２３

，

７６５

，

９４８．３０ ４７０

，

３９８

，

０９３．０７ ５３

，

３６７

，

８５５．２３ １１．３５

预收售楼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０８３

，

８４９．８５ ４

，

０２８

，

０３０．１２ －２

，

９４４

，

１８０．２７ －７３．０９

支付应付职工工资

应付利息

９

，

０５６

，

１１４．２０ ２

，

４２７

，

４７９．５７ ６

，

６２８

，

６３４．６３ ２７３．０７

计提应付公司债利息未

到期支付

其他应付款

３２１

，

３７１

，

９２３．７９ １６９

，

１６３

，

４２８．４９ １５２

，

２０８

，

４９５．３０ ８９．９８

往来款增加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

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８５

，

６２５

，

７６２．１６ ７４

，

２１１

，

４０１．４９ １１

，

４１４

，

３６０．６７ １５．３８

同比达到确认条件的销

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３７

，

９３２

，

３１５．８４ ４６

，

３２７

，

４０１．６５ －８

，

３９５

，

０８５．８１ －１８．１２

本期收入主要来自江门

地区，销售成本较低

财务费用

１７

，

０９８

，

９８５．００ １３

，

１２１

，

５１７．０５ ３

，

９７７

，

４６７．９５ ３０．３１

同比银行借款金额增加

及融资成本提高

营业外支出

８１５

，

３０８．４０ ６３

，

６３９．０１ ７５１

，

６６９．３９ １

，

１８１．１５

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及赔

偿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１７

，

２９９．６７ －５

，

８２９

，

５６４．３８ ５

，

８１２

，

２６４．７１

不适用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７８０

，

２５５．１２ －６

，

９４９

，

６６２．２５ １０

，

７２９

，

９１７．３７

不适用

同比销售收入增加及销

售毛利率提高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３

，

９０５

，

０８２．０９ －９９

，

５１５

，

００７．１４ ２７３

，

４２０

，

０８９．２３

不适用

销售房屋收到的现金增

加，支付往来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２９４

，

９１２．７１ －５３

，

０２４．４０ －１０

，

２４１

，

８８８．３１

不适用

购买股权支付的现金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３

，

４４３

，

６９５．８０ １８９

，

２６２

，

９３４．１１ －３２２

，

７０６

，

６２９．９１ －１７０．５１

取得银行借款收到的现

金减少及偿还债务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情况如下

：

项目

名称

位置

类

别

项

目

权

益

（

％

）

项目占

地面积

（平方

米）

项目总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一级土

地整理

面积（平

方米）

计划

总投

资额

（亿

元）

目前进展

情况

当期

销售

面积

（平

方

米）

当期

结算

面积

（平方

米）

累计销售

面积（平方

米）

当期销

售均价

（元）

当期新开

工面积（平

方米）

备注

广州

嘉盛

项目

广州

市越

秀区

商

住

１００ ５４４６ ６３１８８．６ ０ ５．５

现正在办

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

可证。

０ ０ ０ ０ ０

该项目开

发后以销

售为主。

广州

旭城

项目

广州

市越

秀区

商

住

１００ ５０５７．５５ ３７４６１．８ ０ ５

正在办理

施工许可

证。

０ ０ ０ ０ ０

该项目开

发后以销

售为主。

广州

益丰

项目

广州

市海

珠区

商

住

１００ ６７４３ ４４２５０ ０ ５．５

目前该项

目正在销

售中

１２４８ ０ １７６６５ ２７０００ ０

该项目开

发后以销

售为主。

江门

天鹅

湾项

目

江门

市江

海区

商

住

１００

２９６５７３．

９

７８００００ ０ １６

目前公司

正在对江

门项目滚

动开发。

１２０

２９

１１１８４ ２８７１００ ５８９１

住宅：

６５８９３

车库：

１０３３４

该项目开

发后以销

售为主。

北京

东华

虹湾

项目

北京

市朝

阳区

商

业

７０ １９６２２．９

１９６２２．９

（占地面

积）

１８

目前正在

项目一级

开发中

（已取得

土地使用

证）。

０ ０ ０ ０ ０

目前公司

没有对该

项目未来

的销售或

出租规划

进行详细

划分。

西安

六村

堡泥

河村

及北

皂河

村城

中村

改造

项目

西安

市西

咸新

区

综

合

８０

１７８８．０９

亩

１７８８．０９

亩

已和当地

政府签订

城中村改

造协议，

目前正在

项目一级

开发中

（土地使

用证尚未

取得）。

０ ０ ０ ０ ０

目前公司

没有对该

项目未来

的销售或

出租规划

进行详细

划分。

三门

峡天

鹅湾

项目

河南

陕县

综

合

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３８３０８１ ０ ７．８

该项目划

分为东区

和西区

２

块进行开

发，目前

东区已经

基本开发

完毕，西

区通过规

划评审。

８４７１ ２０２１ ９１３９９．６１

商业：

６０２４

住宅：

２９５６

０

该项目开

发后以销

售为主。

报告期公司房地产项目租金收入情况如下

：

出租物业分类 出租面积（平方米） 出租率（

％

） 经营收入（万元） 每平方米租金收入（元）

商业

９３１４ ６７ ５６．５７ ３０

办公

１８０４９ ９６ ８７．５６ ５０

车位

２６０１ １００ １１．９９ ３５５

元

／

月

其他

６１１１ ９０ ３６．５９ ２６

合计

３６０７５ １９２．７１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

，

原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杨

海帆持有该公司

３．３７５％

股份

，

变更后杨海帆不再持有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

变更后广州粤泰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

：

杨树坪

，

持有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股份

，

为实际控制人

。

杨树葵

，

持有广州

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５２７５％

股份

。

杨树源

，

持有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７２５％

股份

。

３

、

报告期内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将所持有的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对三门峡公司的人民币捌仟零贰拾万柒仟元

（

８０２０．７

万

元

）

债权转让给河南昊通置业有限公司

，

上述股权和债权合计作价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

（

１．６

亿元

）。

截止报告期末

，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完成

。

４

、

报告期内

，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因经营

需要

，

公司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调整

，

拟增加提供咨询

、

服务及管理等业务

。 （

具体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内容为准

）。

截止报告期末

，

工商部门核准最终核准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房地产中介服

务

；

房地产咨询服务

；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

房屋租赁

；

场地租赁

（

不含仓储

）；

商品批发贸易

（

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

）；

煤炭及制品批发

；

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

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

）；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

国家专营专

控类除外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５

、

报告期内

，

公司职工监事于湘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及公司监事会递交辞呈

，

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

公司员工王志辉女士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增补职工监事

。

同时

，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

郑国贴先生当选为公司增补监事

，

目前公司监事会成员为郑国贴

、

张桂芬

、

王志辉三

人

，

郑国贴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

６

、

报告期内

，

由于公司董事陈土材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呈

，

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已经连续

６

年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任期即将届满

。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

李宏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增补董事

；

王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

。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树坪

2014年 4月 25日

股票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4-018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

电话通知与书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

，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

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

定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二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架构的议案

》。

为完善公司管理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将公司人力资源部及公司企业管理与发展部合并

，

合并后的企

业管理与发展部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及企业管理两方面的工作

。

三

、《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九江银行柴桑支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子公司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向九江银行柴桑支行申请的

４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

同时本公司也为该笔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

该笔贷款期限一年

，

利率按年基准利率

６％

上浮不超过

４０％

。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范围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

具体按

Ａ２０１４０４４０１１１０３

号资质证书经营

），

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

；

销售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汽车零配件

，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

备

（

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

发射设施

）。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０

万元

，

股权比例为

：

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富银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

５８８

，

７７３

，

２９８．２４

元

，

净资产为

：

１１６

，

０４３

，

４６３．５７

元

。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4-019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向九江银行柴桑支行申请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担保人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及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

●

本次事项仅为本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

并且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对公司对下

属子公司担保事项做出授权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以公司子公司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九江银行柴桑支行申请的

４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

。

同时本公司也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该笔贷款期限一年

，

利率按年基准利率

６％

上浮不

超过

４０％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主营业务范围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

具体按

Ａ２０１４０４４０１１１０３

号资质证书经营

），

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

；

销售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汽车零配件

，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

备

（

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

发射设施

）。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０

万元

，

股权比例为

：

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富银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

５８８

，

７７３

，

２９８．２４

元

，

净资产为

：

１１６

，

０４３

，

４６３．５７

元

。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三

、

董事会意见

上述授权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富银公司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

５８８

，

７７３

，

２９８．２４

元

，

净资产为

：

１１６

，

０４３

，

４６３．５７

元

。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做出授权

，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述授权范

围之内

，

因此本次担保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公司累计对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

累积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７３４．５

万元

。

全部是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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